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出席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言全文 

（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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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今日（十月十七日）在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會特別會議上，就二○○六至○七年施政報告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先生： 

 

  行政長官今年施政報告的主題是「以民為本、務實進取」。行政長官於施政

報告強調本地的經濟基建和配套必需邁向自主創新、高增值，並指出政府有責任

為資訊、科技、文化和創意產業創造有利條件。行政長官已於施政報告的第 26

至 30段，簡略介紹特區政府來年於推動資訊產業、科技應用和電影業方面的工

作。 

 

  為了落實行政長官的施政方針，工商及科技局會於來年推出一系列的新措施

及持續推行其他施政措施。我們提供各位議員的《施政綱領》及相關文件，已列

出本局二○○六至○七年度就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範疇內推出的新措施，及各項

持續措施的進展情況。我現在就其中數項加以重點介紹。 

 

  第一是有關電影業。我們在施政報告中提出了兩項措施：第一，我們會理順

政府內部的架構，將來工商及科技局會全面統籌政府一切和電影業相關的政策、

規劃及活動，包括人材培訓、海內外推廣、攝製支援等；第二，我們會成立一個

非法定機構的電影發展局，以取代現時的電影發展委員會。新成立的電影發展局

主要由業界代表組成，加強業界參與制定發展電影業的全面策略。 

 

  現正運作的電影業發展委員會於去年十一月委託了獨立顧問，就本港電影業

的競爭力和長遠發展進行研究。我們留意到顧問的中期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成

立電影投資基金，希望政府作有限度的參與，支持中小型電影製作的融資。在這

方面，我們會持開放態度，會積極考慮這項及其他有關如何支援電影發展的建

議。在未來數月，我們將與電影發展委員會的成員進行討論，亦希望其他人士，

包括社會大眾，提供意見。我們會本着兩個原則考慮任何支援電影業的建議，第

一是確保公帑運用得宜；第二是任何決定不單對電影業作為創意工業的發展有好

處，亦要對整個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好處。 

 

  第二項是成立通訊事務管理局。我們在今年年中就合併廣管局及電訊局成為

通訊局的建議完成了公眾諮詢。公眾和業界普遍支持這建議。我們正審慎考慮各

界提出的意見，理順有關的具體安排，以期在本立法年度向立法會提交立法草

案。若獲得立法會通過，新成立的通訊局將會鼓勵通訊市場的創意和競爭，確保

CB(1)95/06-07(01) 



 2

我們的規管模式與國際接軌，最重要的是讓消費者和市民得益。 

 

  第三點我希望提及，亦是很多市民、社會大眾很關注的事宜，就是《淫褻及

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我知道立法會明日的會議將會就這議題進行動議辯論，但

我亦希望指出，我們明白社會上有不少意見認為法例所定的刑罰雖然高，例如屢

次違規者根據法例最高刑罰是罰款 80萬元及監禁 12個月。但有很多意見認為實

際上的懲處太輕。當然，我們尊重法庭的判決，但若我們經過諮詢律政司的意見

後，認為可以上訴，我們會主動要求覆核法院的刑罰判決。自本年年初至今，影

視處已要求覆核四宗個案的刑罰。 

 

  另一方面，鑑於社會各界對刊物刊登意識不良的內容一事愈來愈關注，我們

認為有必要檢討條例，至於是否需要修訂條文，以增阻嚇作用，將來我們會提出

諮詢文件，諮詢立法會及社會大眾的意見。 

 

  在檢討過程中，我們會參考政府在 2000年「《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

檢討諮詢文件」內一些頗具爭議性的建議，但後來因應社會人士的意見而沒有採

納。今次，我們會重新評估這些建議是否適用。 

 

  我們亦會同時借鑑其他海外國家的相關做法。舉例說，這純粹為一個例子，

並不代表政府的既定立場，例如，新西蘭有法例規定若某定期刊物在 12個月內

有不少於三期為不良或受限制刊物時，當然是根據一些限制條件，便可對該刊物

發出《定期刊物令》。如該期刊被視為不良刊物，新西蘭當局可勒令該刊物在《定

期刊物令》有效期間停刊；如該期刊被視為受限制刊物，則該刊物在《定期刊物

令》有效期間所出版的各期必須符合一些條件，例如只可售予某類人士或某年紀

的人士，才可公開展示。 

 

  我們現時對任何建議均持開放態度，在明日或星期四，視乎會議的進度，我

們亦會在動議辯論上繼續詳細討論這事宜。 

 

  最後有兩點我希望提及。第一是「數碼 21」資訊科技策略，自策略於 1998

年推出以來，我們每三年會總結成果，更新策略以配合科技的最新發展，以及香

港社會和經濟的最新狀况。根據時間表，我們需要於 2007年制訂新的策略。一

如以往的做法，我們會發表諮詢文件，收集意見，作為我們制訂新策略的重要參

考。我們計劃於明天發表諮詢文件，諮詢期為期兩個月。 

 

  最後，我們在今年七月已將《非應邀電子訊息條例草案》提交立法會，希望

在議員緊密合作下，能在本立法年度內通過條例草案。事實上，社會人士十分關

注濫發訊息的問題，希望政府加強這方面的規管。當然，我們亦會有其他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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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公眾教育、與其他地區的執法部門合作、在國際上是否要進一步制訂協議

等，我們認為應該繼續打擊濫發訊息的問題。 

 

  主席，由於時間所限，我不能再詳細介紹其他項目，以下時間我和我的同事

們樂意解答議員的提問，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０６年１０月１７日（星期二） 

 


